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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关于证据、调查和被告权利的提案

A 没有出庭的人的陈述( ((规约第六十九条》

规则 6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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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第 63 条第 2 款和第 68 条第 2 款所述情况以及在为避免诉讼程序出现任何形

99-21760 (c) 

式的延误的其他所有情况下，有必要收取没有亲自出庭的人的陈述.

(a) 应在审判室与有关人士所在处之间建立视听联络，其方式应确保两个地点

的人切实相见，情景真切，并能听到所讲的话;

例如果对身处不同拘留地点的若干被告采取这一方法，则应让各个被告都能

彼此看得见、昕得见;

(c) 辩护律师或其代理应能够:

(• 前往他们所协助的人所在地点;

。 私下彼此协商以及与被告协商.

2. 如果应在审判室外提供陈述的人是被告，上文第 1 款的规定也同样适用.

3. 法院应命令采取适当措施，使作陈述或进行辩认的人不露面孔，

PURL: https://www.legal-tools.org/doc/bb38ea/



PCNICC/1999IWGRPEIDP.18 

2 

B 扣押规则( ((规约》第六十条)

规则 69.2

1. 如果在搜查过程中扣押一物件或一份文件，而一国表示透露其内容会导致可能

损害国家安全利益的情报外流，则应采取尽可能恰当的措施，避免出现证据外流的一

切危险.

规则 69.3

1. 如果为证据目的不必保留所查扣押的物件，则甚至在判决之前就应将将其归还

有权拥有这些物件的人.

2. 法院可命令保持对属于被告的物件的扣押，作为犯罪造成的损害赔偿保证金.

3. 作出最终判决后，除非命令没收所扣物件，否则这些物件均应归还有权拥有这些

物件的人.

c. 只有一次获取机会的资料的收集程序( ((规约》第五十六条)

规则 56.1

1. 在调查过程中，预审分庭可命令根据第 56 条采取步骤:

(均取得一个人的证词，条件是有理由认为该人囡健康或因其他严重原因无法

在审判过程中受讯问;

(b)应获取一个人的证词，条件是根据所掌握的具体数据，有理由认为该人可能

受到暴力、威胁、金钱或其他好处的诱惑或许诺，使其不要作证或作伪证;

(c) 对被告进行审问;

(d) 在出现上述(a)项和(b)项所述情况之一时，由说法彼此不一的人相互对质;

(e) 征求专家的咨询意见，条件是证据所涉个人、物件、情况或地点不可避免

会发生变化;

(。 如果由于特别紧急的原因，无法将辩认工作推迟审判期间进行，则应着手进

行辩认.

2. 应按照规则…在有受害者的律师在场的情况下收集所述证据.

3. 如果执行第五十六条规定的程序会有损于一项或多项调查工作，检察官可要求

预审分庭推迟执行该程序.如果推迟执行程序不利于获取证据，则不应予以允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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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则 56.2

1. 检察官应根据第五十六条征求预审分庭的许可，以便截听电话通话或通讯和其

他形式的电信，或截取计算机或电传系统的通讯或若干系统间的通讯。

D. 在调查和审判的框架内有关人士的权利

D.1 拟议对"程序和证据规则一一协调员提议的讨论文件一一《罗马规约》第 6 编

一一审判" (Siracusa 文件)的修正.

规则 6.9

加入以下一款:

2. 无论如何，在第 1 款所提及的情况下，进行诉讼程序的当局应中断审间，并告

诉有关人士其权利，

规则 6.13

插λ以下备段:

(ωd由)在进行专家鉴定所必需的时间内

对撤销对被告诉讼程序产生影响的证据，以及在拖延可能产生危险的情况下，获取当

事各方所要求的其它一切证据;

例如经审查后认定，被告的精神状况有碍其参加诉讼程序，法院则应命令暂停

诉讼程序;

(白O 命令暂停为所欲为程序之后六个月或视情况需要不到六个月

被告的精神状态再进行→次鉴定.法院应每六个月这样做一次，除非审判己恢复进

行;

(g) 一侯被告的精神状况足以参加诉讼程序，暂停即被取消;

(h) 法院可以按照第六十条第三款的规定发出命令，甚至可以命令在被告拘留

期间将其转入医院;

(D.2) 调查期间的个人权利(规约第五十五条)

规则 55.1

1. 法院如命令进行专家鉴定，检察官及私人当事方应有权指定其顾问。

2. 顾问可以出席有关专家鉴定，并提出要求、发表意见及提出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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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则 55.2

1. 在进行检查或搜身之前，应告之有关个人:他们有权请自己信任的一个人在场，但

此人须能很快找到并且合适。

规则 55.3

1. 被告关于放弃被讯问时律师在场的权利的声明必需用录音或录象记录下来.

规则 55.4

1. 依据按第五十八条发出的逮捕证或按第九十二条第一款所述的临时逮捕的请求
而被捕者应有权请法院审查发出逮捕证的理由以及逮捕的合法性@

2. 羁押国主管当局在审议释放的请求之前，应立即将该请求的副本送交法院，以便
法院能按照第五十九条第五款的要求提出建议，或按照第一百零四条第→款，行使其
将被判刑人转移到另一国监狱的权利.羁押国当局在提交释放的请求...日之后才可
就被告释放作出裁定，

3. 在违反有关暂时释放令的义务时，法院可命令将被告送回监狱，或以更加严苛的
暂时释放条件取而代之，或附加暂时释放条件，同时考虑到违反的严重程度、原因和
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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